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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部因應新南向政策，於 106 年度以就業安定基金編列相關預算共 27,825 千元，推動強化

國內企業海外事業發展之人力培育，包括「企業人力資源提升計畫」編列 13,210 千元及「小型

企業人力提升計畫」編列 14,615 千元。惟根據勞動部資料，此二千七百餘萬元之預算並無「關

鍵績效指標」及「關鍵績效指標衡量標準」，無法具體衡量勞動部計畫執行情形與效能。爰要

求勞動部研擬新南向政策共二千七百餘萬元相關預算之「關鍵績效指標」及「關鍵績效指標衡

量標準」，於 1 個月內向本席及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。 

提案人：蔣萬安  陳宜民 

連署人：李彥秀 

主席：請問各位，對第 3 案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進行第 4 案。 

4、 

近來社會上逃逸外勞之新聞時有所聞，98 年度外籍勞工行蹤不明人數為 2 萬 8,570 人(占當年

度外籍勞工總人數 35 萬 1,016 人之 8.14 )，99 年外籍勞工行蹤不明人數為 2 萬 7,534 人、100

年為 3 萬 3,730 人，至 105 年度截至 6 月底止外籍勞工行蹤不明人數 5 萬 2,326 人(占外籍勞工

總人數 60 萬 2,309 人之 8.69 )，增加 2 萬 3,756 人，增幅 83.15 ，外勞行蹤不明人數連年，

升。逃逸外勞的增加顯示我國管理制度缺陷，且可能進而造成嚴重社會秩序問題。外勞逃逸原

因包含打黑工薪水較高、仲介費過高、勞健保費繳交壓力、無法放假、被抓到後罰則過輕等問

題。爰要求勞動部針就外勞逃逸問題原因作分析報告，並提出改善方案。此外，引進外勞的為

勞動部，但管理外勞流竄的卻為警政署與移民署，導致面對同一對象卻出現事權未統一之現象

，勞動部應與移民署共同檢討現行外勞管理政策，以上兩點要求於 1 個月內向本席及社會福利

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。 

提案人：蔣萬安  陳宜民 

連署人：李彥秀 

主席：請問各位，對第 4 案有無異議？ 

請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黃署長說明。 

黃署長秋桂：主席、各位委員。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今年有個研究案將於年底完成，如果可以的話

，我們希望等到這個研究案有一定成果出來，再根據那個研究案來做後續處理，所以在時間上

是不是可以讓我們更為寬裕一點，能不能將 1 個月修正為 2 個月或 3 個月？ 

主席：請陳委員宜民發言。 

陳委員宜民：主席、各位列席官員、各位同仁。你們的研究案是委外的嗎？ 

主席：請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黃署長說明。 

黃署長秋桂：主席、各位委員。是，委託學者在進行。 

陳委員宜民：什麼時候可以完成？ 

黃署長秋桂：年底。 

陳委員宜民：那你們幾個月後可以送過來？ 

黃署長秋桂：可不可以給我們 3 個月的時間？因為我們還要再進一步的討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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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委員宜民：可以，沒有問題。 

黃署長秋桂：謝謝委員。 

主席：第 4 案將「1 個月內」修正為「3 個月內」後通過。 

進行第 5 案。 

5、 

按勞動基準法第三十七條規定，紀念日、勞動節日及其他由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應放假之日均

應休假，且雇主使勞工於渠等休假日出勤，必須先徵得勞工同意，並且加倍發給工資。爰此，

建請勞動部於四個月內，針對全國事業單位雇主使勞工於孔子誕辰紀念日、國慶日、先總統蔣

公誕辰紀念日、國父誕辰紀念日、行憲紀念日出勤，是否先徵得勞工同意並加倍發給工資或擇

日補休，實施專案勞動檢查，送至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，確保全國勞工享有法定

休假日之權利得以落實。 

提案人：王育敏  陳宜民 

連署人：蔣萬安 

主席：請問各位，對第 5 案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進行第 6 案。 

6、 

按現行勞動基準法規定，勞工須繼續工作滿一年以上，方能向雇主申請特別休假，致服務年

資未滿一年之勞工，無法享有特別休假之權利，影響勞工權益甚鉅。且據國際勞工組織（

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）第 132 號公約規定，最低服務年資為申請特別休假之必要條件

，惟各國之主管機關，訂定最低服務年資之期間應以不超過 6 個月為限。爰此，建請勞動部於

三個月內，研議放寬勞動基準法第三十八條勞工請特別休假服務年資之期間，送至立法院社會

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，以確保勞動力之維持與再生，使勞工得以調劑身心，促進其家庭與社

會生活。 

提案人：王育敏  陳宜民 

連署人：蔣萬安 

主席：請問各位，對第 6 案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進行第 7 案。 

7、 

民國七十三年施行的《勞動基準法》，是以《工廠法》為其藍本，此製造業思維的《勞動基

準法》，套用在經濟快速變遷的社會中，此《勞動基準法》似乎無法滿足各行業之需求。爰此

，要求勞動部應於二個月內，提出各行業工資、工時報告，並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

員會提出報告，以供未來修法之參考。 

提案人：劉建國  陳曼麗  鍾孔炤 

連署人：吳玉琴  黃秀芳 

主席：請問各位，對第 7 案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報告委員會，臨時提案已全部處理完畢。 


